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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财政厅机构职能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财税方针、政策；根据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

究拟订财政中长期发展规划、改革方案及其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分析预测经

济形势，参与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经济调控和综合平衡
社会财力的建议。 

  2.起草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草案。 

  3.承担省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负责编制年度省本级预决算草案并

组织执行。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省级和全省年度预算及其执

行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组织制定经费开支标准、定额，负责审核
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4.负责研究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组织省级预算绩效管理评

价工作，指导基层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工作。 

  5.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拟订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制度和政策；负责

政府性基金管理；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财政票据。拟订彩票管理
政策和有关办法,管理彩票市场，按规定管理彩票资金。 

  6.组织拟订地方国库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指导和监督省国库业

务，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负责拟订政府采购制度并监督管理。 

  7.组织起草税收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实施细则和税收政策

调整方案。根据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安排，提出全省财政

税收收入计划。 

  8.负责拟订地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管理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拟订需要全省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和支出政策；负责财政预算内行
政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管理。 



  9.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拟订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的制度和办法，收取省本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拟订并组织实施企业财务

制度；按规定管理非银行金融机构国有资产和部分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参与

拟订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按规定管理资产评估工作。 

  10.负责办理和监督省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省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财政拨
款；参与拟订省建设投资的有关政策，拟订基本建设财务制度；负责财政投资

评审管理；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负责农村综合

改革工作职责。 

  11.会同有关部门管理省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会同有关部

门拟订社会保障资金（基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编制省社会保障预决算草案。 

  12.贯彻执行国家债务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制度，依法拟订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制度和办法，防范财政风险。统一管理政府的内外债务。 

  13.负责管理全省的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负责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

所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社会审计。 

  14.监督检查财税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
题，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 

  15.负责组织实施省属国有金融资本的基础管理、经营预算、绩效考核、负

责人薪酬管理。对省属国有金融机构进行资本金权属界定、财务监管、风险防

控等。 

  16.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职能转变：  

  1.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调控方式，构建发展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
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研究和

政策储备工作机制，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有效性。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完善省和市县收入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

和市县财政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分类，规范转移支付项

目，增强市县统筹能力。逐步统一预算分配，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建立全面规
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推行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清单管理，完善监督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

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形成税法统一、税负公平、调节有度的税收

制度体系等政策。 



  3.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举债融资机制，构建“闭环”管理体

系，严控法定限额内债务风险，着力防控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 

  有关职责分工：  

  1.税政管理职责分工。省财政厅负责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提出税收法规建

议，与省税务局等部门提出税种增减、税目税率调整、减免税等建议。省财政

厅负责组织起草地方性税收法规、政府规章及实施细则和税收政策调整方案，

省税务局具体起草地方性税收法规、政府规章及实施细则并提出税收政策建
议，由省财政厅组织审议后与省税务局共同上报和下发。 

  2.非税收入管理职责分工。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非税收入国库集

中收缴制度，负责非税收入账户、收缴方式、退付退库等管理。 

  3.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分工。省财政厅负责制定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省级行政事业单位
按规定负责所属事业单位（机关服务中心等除外）及派出机构的国有资产管

理。 

  本机关设下列内设机构：  

  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法制处、行政审批办公室、税政关税处、

预算处（吉林省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办公室）、国库处、政法处、党政处、教科

文处（省直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经济建设处、农业处、社会

保障处、粮食贸易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产业发展处、资产管理处、债

务处（吉林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金融监管处（吉林省省

直国有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办公室）、会计处（吉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

作办公室）、监督局、绩效评价处、政府采购管理处、农村处、人事处、老干

部处、机关党委 

  负责人姓名：陈宇龙  通讯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3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联系电话：0431-88550958 

  办公时间：星期一—星期五，8:30-11:30，13:00-17:00（秋冬季） 

  8:30-11:30，13:30-17:30（春夏季）（法定节假日除外） 

   

  

吉林省财政厅 



  2023 年 5月 5日 


